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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立法會宋碧琪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

遵照行政長官的指示，經徵詢衛生局、社會保障基金和

土地工務局的意見，本人對立法會 2022 年 9 月 16 日第

897/E686/VII/GPAL/2022 號公函轉來宋碧琪議員於 2022 年

9 月 9 日提出，行政長官辦公室於 2022 年 9 月 19 日收到之

書面質詢，回覆如下：

特區政府於 2020 年推出《居住於內地的澳門特別行政區

居民醫療保險津貼計劃》，協助居民無障礙加入內地基本醫

療保險制度。相關適用範圍已由初期的珠海市擴展至大灣區

九市，並向四類合資格人士，包括 10 歲或以下的小童、中

小學學生、65 歲或以上的長者，以及殘疾人士津貼參保的自

付部分金額，津貼金額上限為 1,000 澳門元。截至 2022 年 8

月 31 日，累計共 4,400 名合資格人士申請醫保津貼。衛生局

將積極推進澳門居民參加內地基本醫療保險的工作，讓符合

資格的澳門居民可申請醫保津貼，並研究逐步擴展至其他內

地城市的可行性。

至於養老金的調整，自 2022 年起，社會保障基金已全面

落實社會保障制度給付恆常調整機制，養老金自最近一次

(2020 年 )調升至今，按機制計算所得的累積綜合消費物價指

數變化並未達到觸發啟動調整機制 3%的標準。然而，社會

保障基金將持續監測各項指標參數，並按照養老金加敬老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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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低於最低維生指數的施政方向，綜合考慮實際情況，保障

長者的基本生活水平。

更要指出的是，養老金並非長者生活的唯一依靠。疫情

下特區政府堅持民生福利開支不減少，延續敬老金、現金分

享、長者免費醫療、醫療券、豁免車資等一系列福利措施，

65 歲或以上的長者平均每月最高可得 5,635 澳門元，並能受

惠於多項臨時推出的抗疫紓困措施。再者，倘長者在經濟上

不足以應付其基本生活需要，可透過現行機制向社會工作局

申領經濟援助及其他支援服務。至於常居於內地的本澳長者，

仍然可繼續收取養老金及倘有的非強制央積金政府撥款，還

可透過現有的便利措施，於內地提取有關款項及辦理在生證

明手續，毋須兩地奔波。

為回應長者對院舍服務的需要，特區政府將於未來兩年

透過在青洲區增設一間院舍，以及於一間長者綜合服務中心

內增加宿位，使全澳長者院舍的宿位數目增至約 2,700 個。

同時，亦會持續在合適的公共房屋或政府用地之中增建長者

院舍，當中新城 A 區興建的長者院舍，預計可提供約 850 個

宿位。需要強調的是，除了院舍服務外，特區政府亦積極增

設社區照顧及支援的設施，尤其結合家居照顧、日間護理與

照顧者支援等服務，為有需要的長者及其家庭提供到戶式及

社區式的照護服務，落實“家庭照顧，原居安老”的政策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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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。此外，特區政府透過在横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“澳門新

街坊”項目設立長者服務中心，以先行先試的方式，探索和

積累在內地開辦長者服務設施的經驗。

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（ 2020-2040）》已公佈，

特區政府現正按序開展各規劃分區的詳細規劃編製工作。對

於成功收回的土地，土地工務局會根據《城市規劃法》和相

關規劃，因應相關部門提出的使用意見，按照土地的具體位

置、面積和周邊客觀環境情況，作出適當的規劃利用，如條

件合適，會優先考慮用作興建公共房屋或其他公共設施。

最後，特區政府感謝宋碧琪議員對有關事宜的關心和建

議。

社會工作局局長

韓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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